
油尖旺區議會第 130 /2016 號文件 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8 月 1 8 日 舉 行 )  
 
 
編 號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
1  要 求 部 門 嚴 厲 實

施 就 店 舖 阻 街 定

額 罰 款 制 度  

 主 席 關 注 果 欄 一 帶 店 舖 阻 街 問 題，要 求 香 港 警 務 處

( “警 務 處 ” )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在 店 舖 阻

街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實 施 後 嚴 厲 執 法。成 員 擔 心 人 車 爭

路 會 導 致 意 外，主 席 建 議 運 輸 署 在 果 欄 近 新 填 地 街

路 段 劃 設 全 日 2 4 小 時 禁 止 停 車 的 限 制 區 。  
 
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，警 方 一 向 有 在 該 處 執 法，檢 控 違

泊 車 輛 。 食 環 署 代 表 指 出 該 署 亦 已 進 行 宣 傳 活 動 ，

並 會 在 新 罰 款 制 度 實 施 後 ， 因 應 情 況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 。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會 研 究 設 立 全 日 2 4 小 時 禁

止 停 車 的 限 制 區 是 否 可 行 。  
 
主 席 懷 疑 有 人 在 果 欄 近 新 填 地 街 位 置 築 起 構 建

物 ，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派 員 跟 進 。  

 警 務 處  
食 環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      



編 號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2  要 求 改 善 油 麻 地

果 欄 附 近 環 境 衛

生  

 主 席 關 注 果 欄 一 帶 及 附 近 天 橋 底 的 衞 生 問 題 。  
 
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安 排 清 理 垃 圾 行 動，但 如 涉 及 露

宿 者 ， 則 需 要 聯 絡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協 調 地 政

總 署、社 會 福 利 署、警 務 處 等 部 門，進 行 聯 合 行 動。 

 食 環 署  
民 政 處  

      
3  商 討 本 年 度 計 劃   主 席 建 議 在 明 年 初 舉 辦 一 次 研 討 會，讓 業 界、居 民

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就 果 欄 問 題 交 流 意 見 。  
 
會 上 一 致 同 意 由 民 政 處 跟 進 事 宜 。  

 民 政 處  

      
4  其 他 事 項   列 席 的 業 界 代 表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在 店 舖 阻 街 定 額 罰

款 制 度 實 施 前，為 零 售 商 戶 舉 辦 座 談 會。警 務 處 代

表 表 示 ， 會 與 食 環 署 商 討 及 跟 進 事 項 。  

 警 務 處  
食 環 署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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